
上 海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文 件

沪府办 〔２０２４〕６０号

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«关于进一步

加强本市污水系统治理的实施方案»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,市政府有关委、办、局,各有关单位:

«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污水系统治理的实施方案»已经市政府

同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按照执行.

２０２４年１２月９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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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污水系统治理的实施方案

　　为进一步完善与超大城市发展相适应的水环境治理体系,综

合施策补齐污水治理短板,加快构建排水厂站网一体化运维管理

体制,系统提升污水收集处理效能,结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

改要求,制定本实施方案.

一、强化源头减污,着力提升污水收集效能

(一)加快实施雨污混接普查整治.全面推进雨污混接普查整

治,加快重点问题区域溯源排查,优先解决管道错接、渗漏等突出

问题,建立健全长效运维管理机制,逐步实现排水用户、排水分区

“双达标”.２０２４年,完成排水用户外部核查;２０２５年,完成重点问

题区域整治;２０２６年,完成雨污混接普查和整治工作,形成较为完

善的长效运维管理机制.(责任单位:市水务局、市交通委、市发展

改革委、市经济信息化委、市教委、市财政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住

房城乡建设管理委、市卫生健康委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国资委、市绿

化市容局、市城管执法局、市房屋管理局、城投集团,各区政府)

(二)分类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.按照“三基本”要求,优先

采用资源化利用和生态治理工艺,综合居民点人口规模、农民意

愿、湿地规划等分类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,强化常态长效管理.

２０２４年,研究制定本市实施意见;２０２５年,完成已建设施评估工

作;２０２６年,完成设施改造,基本实现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与管控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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覆盖.(责任单位:市水务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农业农村委、市规

划资源局、市绿化市容局,相关区政府)

(三)全力推进重点地区海绵城市建设.到２０２５年底,本市建

成区４０％以上的面积达到海绵城市建设目标要求.结合项目建

设,优先落实合流制地区海绵城市源头减排要求,力争达标区域年

径流总量控制率达到５０％左右、年径流污染控制率(以SS计)达

到３５％左右.(责任单位: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、市发展改革

委、市财政局、市规划资源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交通委、市水务局、

市绿化市容局、市房屋管理局,各区政府)

二、强化过程管控,着力提升管网运维水平

(一)强化排水系统动态评估.按计划完成覆盖中心城区的排

水厂站网一体化综合管理平台、动态评估系统和感知端建设,常态

化开展动态评估工作.２０２４年,完成吴淞示范区试点工作,制定

中心城区感知体系和模拟评估系统建设方案;２０２５年,基本建成

中心城区感知体系,在白龙港片区先行开展常态化动态评估工作;

２０２６年,全面完成中心城区感知体系和模拟评估系统建设,同步

推进全市感知体系和排水综合管理平台建设.(责任单位:市水务

局、市数据局、城投集团,各区政府)

(二)加快推进排水管道检测修复.２０２４年,基本完成三级及

以上结构性病害污水管道修复;２０２５年,基本完成结构性病害排

水管道修复;２０２６年,滚动推进排水管道检测修复工作.(责任单

位:市水务局、市交通委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财政局、市住房城乡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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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管理委、城投集团,各区政府)

(三)持续开展清管行动.加强排水管道疏通清捞和泵站清

淤,实施雨前清管(含雨水口)、雨后排空,统筹抓好水安全保障和

水环境改善.排水管道积泥深度不得高于管道直径的１/１０,其中

重点问题区域不得高于１/２０;排水泵站集水井内最大积泥深度不

得超过进水管管底以下５０厘米.(责任单位:市水务局、市房屋管

理局、市绿化市容局、市交通委、市经济信息化委、市国资委、城投

集团,各区政府)

(四)推动管网低水位运行.开展泵站和管道设施运行评估,

及时跟进问题设施更新改造.２０２４年,石洞口、竹园区域和郊区

污水(合流)管网基本实现低水位运行;２０２５年,白龙港区域污水

(合流)管网基本实现低水位运行,分流制强排地区雨水主管满管

率低于５０％.(责任单位:市水务局、城投集团,各区政府)

(五)开展初期雨水治理.加快已开工初雨调蓄设施建设,持

续优化初雨截流调蓄设施运行调度,充分发挥设施功能.开展已

建初雨调蓄设施及泵站截流设施能力评估,结合污水干线及污水

处理厂能力复核情况,比选调蓄和截流等不同初雨治理路径.

２０２４年,基本形成初雨调蓄设施建设规划优化方案,后续持续推

进初雨截流调蓄设施建设和运行调度.(责任单位:市水务局、市

发展改革委、市规划资源局、城投集团,各区政府)

(六)研究推进合流制改造.２０２４年,对具备实施条件的合流

制系统制定分流改造实施方案,后续结合城市更新、海绵城市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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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、系统提标、道路改建等工作分步推进实施.(责任单位:市水务

局、城投集团,相关区政府)

三、强化末端挖潜,着力提升污水处理能力

(一)加快推进在建污水项目建设.２０２４年,基本建成天山、

龙华两厂初雨调蓄工程;２０２５年,完成泰和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

通水核验、白龙港污水处理厂调蓄池通水验收;２０２６年,完成白龙

港污水处理厂三期工程水处理部分通水核验,基本建成桃浦厂初

雨调蓄工程;２０３２年,建成合流污水一期复线工程.(责任单位:

市水务局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财政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、市规

划资源局、城投集团,相关区政府)

(二)开展雨水排水能力评估.结合“十五五”规划编制,对现

状雨水排水能力(含合流制)进行全面评估.２０２４年,通过模型模

拟等方法完成中心城区现状雨水排水能力评估;２０２５年,指导郊

区开展雨水排水能力评估.(责任单位:市水务局、市数据局、城投

集团,各区政府)

(三)推进污水处理厂高效能运行.２０２４年,完成中心城区污

水处理厂１．５倍负荷和郊区污水处理厂设计最大负荷运行试验,

根据试验结果,优化完善运行方案.针对试验未满足负荷要求的

污水处理厂,研究形成技术改造方案,因地制宜结合设施更新改造

推进实施.(责任单位:市水务局、城投集团,相关区政府)

(四)提高污水处理厂资源化利用水平.以水源热泵、光伏发

电等为重点,推进污水处理厂资源化利用,积极开展绿色低碳标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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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水处理厂建设,鼓励更新老旧低效设备并同步完善配套管网.

２０２４年,启动污水处理厂资源化利用相关工作方案编制工作;

２０２５年至２０２６年,持续加强污水处理厂资源化利用,对标推进绿

色低碳标杆污水处理厂建设.(责任单位:市水务局、市发展改革

委、城投集团,相关区政府)

四、深化体制改革,着力提升行业治理能力

(一)加快推进排水管理体制改革.统一中心城区三大片区内

公共排水设施运营管理标准,实现厂站网一体化运营管理目标,提

升污水系统整体效能.２０２４年,制定排水管理体制改革方案,相

关区全面梳理并做好公共排水设施运营管理主体移交准备;２０２５

年,统一设施运营管理要求,实现常态化一体化运营管理;２０２６

年,初步形成建设运维一体化深化改革方案,进一步深入推进改

革.(责任单位:市水务局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财政局、市国资委、市

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、城投集团,相关区政府)

(二)强化化粪池运维监管.２０２４年,制定化粪池设施运维技

术要求,加强设施运维监督管理;制定化粪池建设指导意见,指导

合流制地区新改扩建项目配套建设化粪池;健全化粪池档案,完善

全市化粪池位置、基本参数、运维状况等信息.结合雨污混接分流

改造,同步拆除建成区内分流制地区化粪池.(责任单位:市水务

局、市绿化市容局、市房屋管理局,各区政府)

(三)推行排水管道全生命周期管理.结合相关工程试点案

例,开展排水管道全生命周期管理研究.推动排水管道整体质量

—６—



提升、延长使用寿命,２０２５年形成研究成果.(责任单位:市水务

局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财政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、城投集团,

各区政府)

(四)研究制定相关标准和管控要求.２０２４年,制定中心城区

城镇污水处理厂雨天溢流管控要求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相关标准

和管控要求;２０２５年,制定合流制泵站雨天溢流管控要求,开展初

雨调蓄设施就地处理技术和标准研究.(责任单位:市生态环境

局、市水务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城投集团)

(五)进一步加强执法监管.对雨污混接、超标排污、偷排等违

法行为,依法依规严厉查处,加强行刑衔接,并按照相关规定开展

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.持续开展宾馆、餐饮等混接、混排的专项

执法.(责任单位:市水务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城管执法局、市公

安局,各区政府)

各区政府和城投集团要落实主体责任,市有关部门强化协调

指导,形成工作合力.将污水系统治理相关工作经费纳入年度预

算,多渠道筹措资金,推动符合条件的项目积极申报超长期特别国

债.向社会公众普及污水治理相关知识,鼓励引导公众规范排水

行为,营造良好社会共治氛围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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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４年１２月１０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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